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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记者 徐国文
通讯员 王子薇

今年 89岁的徐老太住在张湾区一小
区，和女儿一起生活。2021年 9月，徐老太
在小区遛弯后准备回家。由于小区单元楼
实行封闭管理，她到单元门口正准备拿门禁
卡开门时，单元门突然被业主徐某从内向外
推开，徐老太被外开的单元门碰倒在地。事
故发生后，徐老太被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
为左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

事发后，物业公司在业主委员会的要求
下将单元门中间部分切开，安装了方形可视
窗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徐老太的身体
逐渐康复。同年 11月，徐老太进行了司法
鉴定，被评定为九级伤残。此次事故，徐老
太及家人认为徐某和小区物业公司均存在
过错，需承担相应责任。

“徐某在推门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
导致我母亲摔倒受伤，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
关系。其次，导致我母亲受伤的楼栋单元门
为全封闭式铁门，业主进出时无法看到铁门
内外的情况，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小区物
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场所日常管理者，没有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
语，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没有尽到应尽的职
责，对我母亲的受伤存在一定过错。所以，
徐某和小区物业公司均应对我母亲受伤承
担责任。”徐老太的家属说。

对于徐老太及家人的看法，徐某及物业
公司均不认可，双方一直未就相关赔偿事宜
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徐老太将徐某及小区
物业公司起诉至张湾区人民法院，要求他们
共同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损失抚
慰金等各项费用 11万余元。

张湾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徐老
太、徐某、物业公司在此次事件中均存在过
错，分别承担 40%、40%、20%的民事责任。
最终，张湾区人民法院判决，徐某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老太各项损失 4万余
元，小区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徐老太各项损失两万余元，驳回了徐老
太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徐某和小区物业
公司不服，上诉至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某认为，她作为一名女孩，当时没有
采取用力推门或者撞门等方式开门，开门属
正常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次，徐老太受
伤，她虽然应承担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
由小区物业公司承担。物业公司接管小区
后，未对不可视单元门进行整改，这是导致
徐老太受伤的主要原因。物业公司则认为，
事故发生前，根据合理限度内的注意义务，
该公司无法判断涉案大门存在安全隐患，且
依据《物业管理合同》约定，在小区业委会未
申请的情况下，该公司无权擅自更换由开发
商安装的楼栋大门。

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争
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对受害人摔伤的结果
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则各方过错责任
的大小如何划分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事
发时的公共视频、全案事实及在卷证据，综
合分析各方的过错程度及责任大小，认定各
方责任承担比例较为合理适当，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徐某及物
业公司的主张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予以驳回。

张湾区人民法院法官介绍，《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
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
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法官认为，徐老太系小区的老住户，其
明知小区单元门禁设施没有观察窗口的情
况下，在开门的时候应当尽量避让出门开合
的区域，防止碰撞的发生。本次事故发生
时，徐老太不但没有避让，还停留在门开合
的区域内，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徐某推门时未尽到安
全注意义务，与徐老太摔倒受伤的结果有直
接因果关系，故其应对徐老太的损伤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物业公司作为提供物业服务
的公司，应妥善维修、养护小区内公共设施
并采取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在
不能证明其对铁门门禁存在的安全隐患已
尽到维护、清理、警示义务的情况下，亦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正是在这一基准下，法院进
行了以上判决。

法官介绍，为了保障业主居住安全，现
今开发商都在小区楼栋设置门禁入口，但稍
不注意，业主来往间的“不小心”就可能导致
他人人身损害，引发邻里纠纷。

法官提醒，为减少此类损害和纠纷，单
元门内居民外出时，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
文明推门，推门时不要太快、太用力，避免撞
伤他人；单元门外居民进入前，要注意站在
安全位置，不要在单元门外逗留太久，避免
被单元门撞伤；物业公司或开发商在安装、
改装单元门时，要注意里外能互相看到，避

免因不了解门外情况而发
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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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网络搜索了解到，类似
情况在外地也有发生。韩某与陈某居
住在一小区 2单元，2020年 12月，陈
某在未观察单元门外是否有人的情况
下推开单元门，将低头在包里翻找东
西的韩某撞倒，致其受伤。韩某要求
陈某赔偿其相关损失，同时要求物业
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出单元门
时在未观察周边环境的情况下推开
单元门，致使门外的韩某倒地受伤，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韩某低头
翻找东西时未站在单元门外右侧安
全位置，其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亦存
在过错，陈某承担 80%的责任，韩某
承担 20%的责任。另查明，该单元
门开有窗户，通过窗户足以观察到
内外情况，物业公司在门内外均安
装有摄像头，其作为该公共场所的
管理者，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
障义务，物业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链接

事发后，物业公司在业主委员会的要求下将
单元门中间部分切开，安装了方形可视窗口。

外地也有类似案件
单元门开有窗户
物业公司无需担责


